
臺南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家庭教育考核評鑑	
二、行政作為	

評鑑內容	 6.針對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及家長之輔導策略或轉介	

辦理情形	 6-1 檢附紀錄	

（1）依據臺南市中輟暨高關懷生狀況分析及處遇方式表	

(如附件一)進行處遇。	

（2）為高關懷學生辦理彈性輔導課程─	

小團體輔導及職場參訪。	

（3）經專輔教師輔導並經個案會議後，評估學生及家長之	

輔導策略或轉介。	

Ａ.	申請家庭教育中心個別化親職教育專案計畫	

a.	志工資源─三年級葉生	

(107 年 10 月 30 日至 108 年 6 月 21 日)	

B.	轉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a.	心理師開案─	 	

i.	三年級呂生(107 年	 12 月 6 日開案)	

ii.	三年級蘇生(107 年	 12 月 6 日開案)	

iii.	三年級楊生(106 年 10 月 11 日至 108 年 6 月 12 日)	



b.	社工師主責案─	

i.	一年級曾生(108 年 2 月 27 日開案)	

	 	 	 	 ii.	二年級曾生(108 年 2 月 27 日開案)	

c.	社工師支援案─三年級陳生	

(108 年 1 月 14 日至 108 年 3 月 22 日)	

d.	社工師諮詢案─三年級葉生	

(108 年 5 月 22 日至 109 年 6 月 10 日)	

（4）學校老師協同家訪，與家長溝通並提供諮詢與資源。	

（5）輔導主任至少年觀護所關心學生，專輔教師陪同學生	

及家長至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	

（6）參與網絡研商會議，與各網絡單位溝通與研討。	

（7）召開 108 學年度高關懷學生個案轉銜會議	

(於 108 年 5 月 21 日辦理)，進行跨階段轉銜。	

辦理時間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l 彈性輔導課程─小團體輔導	
辦理預防中輟高關懷彈性課程成果照片	

	

	

	

照	 	 	 	 	 	 	 	 	 	 	 	 	 	 	 	 	 	 	片	

	

	

	

	

	

	

	

	

	

	

說明：從跳板活動中體會到人際互動中合作的重要性。	

	

	

	

照	 	 	 	 	 	 	 	 	 	 	 	 	 	 	 	 	 	 	片	

	

	

	

	

	

	

	

	

	

	

	

	

說明：從跳板活動中體會到人際互動中合作的重要性。	

	

 

 



	
l 彈性輔導課程─小團體輔導	
辦理預防中輟高關懷彈性課程成果照片	

	

	

	

照	 	 	 	 	 	 	 	 	 	 	 	 	 	 	 	 	 	 	片	

	

	

	

	

	

	

	

	

	

	

說明：牌卡活動帶領孩子嘗試去同理、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	

	

	

	

	

	

	

	

	

	

	

	

照	 	 	 	 	 	 	 	 	 	 	 	 	 	 	 	 	 	 	片	

	

	

	

	

說明：牌卡活動帶領孩子嘗試去同理、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	
 

 

 



l 彈性輔導課程─小團體輔導	
辦理預防中輟高關懷彈性課程成果照片(納入反毒)	

	
 

 

 

照                   片 

 

 

 

 

 

 

 

 

 

 

說明：以說故事的方式讓孩子了解毒品對身體與生活的危害。	

	

	

照	 	 	 	 	 	 	 	 	 	 	 	 	 	 	 	 	 	 	片	

	

	

	

	

	

	

	

	

	

	

	

	

說明：藉由課程讓學生知道保護自己身體的重要性。	
 
 

 

 



l 高關懷生職場參訪	
辦理預防中輟高關懷職場參訪成果照片	

	

	

	

照	 	 	 	 	 	 	 	 	 	 	 	 	 	 	 	 	 	 	片	

	

	

	

	

	

	

	

	

	

	

說明：。早上賴老闆講解有機、無毒、慣耕、自然耕種等區別。	

	

	

	

照	 	 	 	 	 	 	 	 	 	 	 	 	 	 	 	 	 	 	片	

	

	

	

	

	

	

	

	

	

	

	

說明：農作物照顧好的方法、及如何販賣管道，並以實作辣椒種植。	

	
	

 

 



l 高關懷生職場參訪	
辦理預防中輟高關懷職場參訪成果照片	

	

	

	

照	 	 	 	 	 	 	 	 	 	 	 	 	 	 	 	 	 	 	片	

	

	

	

	

	

	

	

	

	

	

	

說明：小山飲料店當實習生，飲料調製。	

	

	

	

照	 	 	 	 	 	 	 	 	 	 	 	 	 	 	 	 	 	 	片	

	

	

	

	

	

	

	

	

	

	

	

	

說明：小山飲料店當實習生，櫃台招呼客人、收銀工作。	

 

 



l 進行聯合家訪，關心孩子、了解家庭環境並與家長溝通。	

	

	 	

	 	



l 輔導主任至少年觀護所探視輔導學生，給予孩子溫暖
鼓勵。	



l 專輔教師陪伴學生與家長至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給予
支持力量。	

	



l 申請家庭教育中心個別化親職教育專案計畫	
志工資源─三年級葉生(107 年 10 月 30 日至 108 年 6 月 21 日)	

	



l 轉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心理師開案─	三年級呂生(107 年	 12 月 6 日開案)	
	

	

	

	

	

	



l 轉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心理師開案─	三年級蘇生(107 年	 12 月 6 日開案)	

	
	

	

	

	

	

	

	

	

	

	

	

	

	

	

	

	

	

	

	

	

	

	

	

	

	

	

	

	

	

	

	



l 轉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心理師開案─	三年級楊生(106 年 10 月 11 日至 108 年 6 月 12 日)	

	



l 轉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社工師主責案─	

a.一年級曾生(108 年 2 月 27 日開案)	 	 b.二年級曾生(108 年 2 月 27 日開案)	

	

	



l 轉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社工師支援案─三年級陳生(108 年 1 月 14 日至 108 年 3 月 22 日)	

	

	

	

	



l 轉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社工師諮詢案─三年級葉生(108 年 5 月 22 日至 109 年 6 月 10 日)	
	

	

	



l 參與網絡研商會議，與各網絡單位溝通與研討。	
	

	

	

	



l 召開 108 學年度高關懷學生個案轉銜會議(於 108 年 5 月
21 日辦理)，進行跨階段轉銜。	

	



附件一	 	臺南市中輟暨缺課高關懷生狀況分析及處遇方式表	 	
103 年 9 月 4日南市教安(一)字第 1030813651 號函	

序號	 個案狀況分析	 學校端處遇方式	

1	 行蹤不明	 1.正本函報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家訪	

2.正本函請警察局、警察分局協尋	

3.副本送教育局、輔諮中心	

4.召開個案研討會	

5.聯絡民間單位協尋	

6.該月召開個案會議	

7.尋獲學生後警政系統會有 EMAIL 自動寄給中輟系統填報者（註冊組

長），學校立即啟動後續強迫入學等程序	

8.完成教育部中輟系統通報	

9.依法校內應有非上班時間之緊急聯絡人（可與校安通報結合）	

10.尋獲後又失蹤，需再次協尋	

2	 非行蹤不明	 1.正本函報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亦可具體寫出請區公所之開單類別	

2.副本送教育局、輔諮中心	

3.召開個案研討會	

4.該月召開個案會議	

5.完成教育部中輟系統通報	

3	 家庭功能不彰

之高關懷個案	

1.通報社會局	

2.通報區公所（區公所低收補助等）	

3.啟動三級輔導機制（轉介輔諮中心）	

4.召開個案研討會	

5.轉介民間社福機構	

6.申請家庭教育中心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	

7.家長學生同意後，申請慈輝班（國中、小六升國中）	

8.校安通報	

4	 家長剝奪或妨

礙學生受國民

教育之機會	

1.函請區公所執行強迫入學	

2.通報社會局（兒少保）（可於案情概述描述時，第 1點寫建議開罰，第 2

點再寫理由）	

5	 有毒品、藥物濫

用之虞	

1.函報少年隊、校外會、衛生局	

2.成立校園春暉小組輔導，陽性個案列特定人員，輔導 3個月	

3.副本送教育局	



序號	 個案狀況分析	 學校端處遇方式	

4.召開個案研討會	

5.高關懷彈性課程實施反毒教育	

6.啟動三級輔導機制（轉介輔諮中心）	

7.學務處轉知校責區員警	

8.校安通報、關懷 E起來（社會局）	

6	 有涉入幫派之

虞	

1.正本函報少年隊、校外會	

2.副本送教育局	

3.召開個案研討會	

4.轉介輔諮中心、後續評估是否轉介少輔會（先轉介輔諮中心並說明個案

狀況，並由輔諮中心判斷是否需轉少輔會提案）	

5.學務處轉知校責區員警	

7	 罹患精神疾病

（疑似精神疾

病），且有自傷

傷人或傷害之

虞的情形	

1.通報衛生局	

2.副本送教育局	

3.啟動三級輔導機制（轉介輔諮中心）	

4.傷人自傷有事證可強制就醫	

5.緊急危險狀況，教育家屬打 110、119。	

8	 自殺（傷）或自

殺（傷）之虞	

1.緊急危險狀況，撥打 110.119 送醫	

2.校安通報	

3.通報衛生局	

4.若涉及兒少保，通報社會局	

5.申請心理諮商輔導（衛生局、輔諮中心）	

9	 對學業不感興

趣	

1.高關懷彈性課程	

2.小團體輔導	

3.課後輔導或其他輔導措施	

4.開辦中介班（國中、國小）	

5.輔導參加技藝課程（國中）	

6.申請家庭教育中心社區生活營（小團體輔導、陽光青少年等方案）	

7.適性輔導、升學進路輔導	

10	 有霸凌之虞	 1.校安通報	

2.召開防制霸凌小組會議	

3.召開個案研討會	

4.申請心理諮商輔導（輔諮中心）	



序號	 個案狀況分析	 學校端處遇方式	

11	 涉及兒虐或目

睹家暴	

1.通報社會局家防中心、校安通報	

2.追蹤輔導	

3.轉介輔諮中心	

12	 涉及性平事件

（性侵、援交、

懷孕事件）	

1.通報關懷 E起來（社會局）、校安通報	

2.副本送教育局	

3.召開性平會議	

4.轉介輔諮中心	

5.申請家庭教育中心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	

13	 躲債	 1.函報教育局申請密轉	

2.若涉及兒少保，通報社會局	

14	 戶籍、學籍不一

致	

1.戶籍在本市：學校正本函請外縣市現居地區公所協助。副知外縣市教育

局、本市教育局、本市區公所	

2.戶籍在外縣市：函請戶籍所在地區公所、副知教育局、區公所	

備註：倘學校不知學生戶籍已遷，而發文原戶籍地區公所，亦可請原戶籍

地區公所代轉新戶籍所在地區公所	

15	 疑似出國	 1.檢附出境查詢單報教育局，出國則免報中輟	

2.每季檢視回國狀況，倘回國未就學，正本函請區公所、副本送教育局	

16	 殘障疾病	 1.公立醫療機構證明，註明休養期限	

2.申請暫緩入學、延長修業年限報教育局（特幼科）	

3.申請到校陪讀報教育局（特幼科）	

4.申請床邊教學計畫（特幼科）	

17	 流連網咖	 1.通知警察局、派出所、校責區員警	

2.轉介輔諮中心	

18	 居家網路成癮	 1.轉介輔諮中心	

2.國小階段尤重強調預防與初級治療，謹慎准假	

3.專科「網路成癮門診」就診	

19	 宮廟、未成年工

作	

1.通知警察局、派出所、校責區員警勸導業者	

2.去有職業登記的廟壇、餐廳等，可檢附薪資單、雇傭關係證明等資料，

向勞工局檢舉，或投訴局長、市長信箱（倘有違法會移送檢察機關）	

3.轉介少年 onlight	

4.生涯諮商、升學就業進路輔導	



序號	 個案狀況分析	 學校端處遇方式	

5.畢業後洽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6.轉介輔諮中心	

20	 學生對家長施

暴恐嚇	

1.通知警方	

2.通知社會局家防中心	

3.申請家庭教育中心最需要關懷家庭輔導網絡方案	

4.家長情緒崩潰，可轉介衛生局 1-2 次免費心理諮商服務	

5.轉介輔諮中心	

21	 法院裁定安置

或感化教育	

1.安置輔導個案，請觀護人正式發文	

2.短期收容個案，請觀護人知會學校，學校與觀護人保持聯繫	

3.感化教育個案，由收容機構通知學校	

4.通報復學	

22	 酗酒	 1.	關懷 E起來（社會局）	

2.衛生福利部戒酒專案補助每人上限 4萬，洽衛生局「酒癮戒治處遇服務

方案」	

23	 社政緊急安置	 1.接獲社會局函知後，替學生辦理請假事宜	

2.通報復學	

24	 無照駕駛	 1.通知警察局（列冊危險駕駛，警察局主動家訪）	

25	 已經國三畢業

或結業，仍掛中

輟	

1.學生親領畢修業證書，通報復學（結案）	

2.每年 4 月至 6月積極召回中輟生進行升學進路輔導與領取畢修業證明

書。	

26	 特殊、無法解決

個案	

1.召開網絡個案會議研討	

2.提報教育局召開個案網絡會議	

	


